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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机生产（经销）企业参与补贴政策实施承诺书

本企业自愿参与浙江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，充分了

解并自觉遵守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，同时郑重作出如下承

诺。

一、遵守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，合法合规经营，

不组织、不参与以小套大、以次充好、虚购报补、重复报补

和提供不实申请资料、虚开发票等骗套补贴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正确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，供应符合规定的农机

产品，自觉抵制和积极配合主管部门整治“大马拉小

车”“大嘴套小胃”等违规产品各种行业乱象，开具金额与

实际销售价格相符的发票，规范真实使用补贴产品标志标

识，不误导购机者。

三、补贴产品标志标识规范，合格证、铭牌样式统一。

产品出厂编号规范并按要求打印在铭牌和机体固定位置。机

具明显部位喷涂或粘贴“2021 年国家补贴产品”标识，保证

标识字迹清晰，粘贴的标识牢固不易去除。

四、保证提供的产品销售价格真实有效，不借补贴之机

随意涨价，相同配置的补贴产品价格不高于未享受补贴的产

品价格。当产品实际销售价格发生明显变化导致补贴额可能

出现异常时，及时向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汇报说明。

五、持续强化以质量保障能力为核心的工厂条件建设，

确保出厂的每一件产品与鉴定（认证）和检测的样机保持一

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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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为获取补贴机具资质而申请鉴定、认证和检测的，

选择业内信誉度好、管理水平高、操作规范的机构进行合作，

坚决抵制只收费不检测或乱检测的机构，并对所选机构的工

作程序和质量等进行监督。

七、对列入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范围的本企业产

品，主动公布其技术优势、使用潜在风险等信息，并组织购

机者签订“知情同意书”，确保其已知悉了解所购产品情

况。同时，加强对试点产品使用情况的跟踪，提供及时到位

的售后服务，对确有质量问题的，主动做好退换货和纠纷处

理等工作。

八、按要求提供、保存真实完整的纸质和电子资料。及

时准确完整在相关系统中填写企业法定代表人、主要从业人

员（主要包括总经理、分管生产制造、销售等工作的副总经

理和具体参与补贴政策实施、试验鉴定、产品认证等工作的

员工）信息。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开通后，生产

企业应及时准确完整在系统中内置产品信息，原则上应与实

际发货时间同步。经销企业及时向用户提供发票，原则上应

与机具销售时间同步。

九、对购机者符合规定的退（换）货要求，首先确认购

机者尚未领取补贴或已将领取的补贴退回财政部门后，再为

其办理退（换）货，并主动报告当地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

门。

十、通过非现金方式与经销商结算补贴机具购机款，确

保资金往来全程留痕五年备查。

十一、实现本企业补贴产品销售、售后服务、退换机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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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统互联互通，定期与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

中本企业数据相互校核，筛查机具、补贴、所有人、使用人

等信息是否相符相适，筛查结果保存 5 年备查。

十二、按月对经销商出具给购机者的发票、合格证等补

贴申请资料和牌证申领资料进行逐一核对，筛查补贴比例、

发票金额、机具信息等是否真实有效、符合规定，筛查结果

保存 5 年备查。

十三、加强内部管理，防范相关机构和人员有组织地通

过收集购机者身份证明、虚开发票、虚购报补、重复报补等

方式骗套、抢占补贴行为。

十四、严格遵守《农业机械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责任

规定》和售后服务承诺,在浙江省境内设立售后服务中心

（点），保证作业季节零配件的及时供应，且质量不低于原

件。

十五、对所售的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，免费赠送至少一

年的全额财产损失险、操作人员险和第三者责任险，其中第

三者责任险保额不低于 30 万元。对所建设的标准化设施大

棚，免费向用户提供保险期至少 1 年的设施大棚保险。

十六、在参与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，发现影响政策实施

特别是违反上述规定的异常情况后，将主动报告当地和省级

农业农村部门，及时采取防范补救措施，切实加以整改。

十七、承担违反政策规定所引起的纠纷和经济损失等后

果，主动退回违规行为涉及的补贴资金，接受主管部门暂停

或取消补贴资格、罚款等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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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机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农机生产企业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经销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经销企业全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:

1.本承诺书由农机生产企业盖章确认后上传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

理服务系统，承诺书一经上传视同授权的经销企业同意承诺条款。

2.承诺书由农机生产企业告知授权的经销企业，实际销售过程中由

经销企业在农机生产企业已盖章的承诺书复印件或扫描件上加盖公

章后提供给购机者。


